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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深圳前海棋海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王婷申请执行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2）
内 0105 执 2952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
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
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内蒙古芪源药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范玉海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740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
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
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内蒙古芪源药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卢雪梅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743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
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
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内蒙古芪源药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李冬梅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744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
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
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内蒙古芪源药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任威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内 0105执 877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
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孟冬、马风英、郭红刚、王拴巧、潘志军、刘
莉：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1031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
你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
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张国栋、孔召丽、张晓英、郭芳、孟维虎、孙秀
清：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执 1032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
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费令、
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韩岩、额日其木、王文、韩蔓玲：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内 0105 执 1054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
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
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乌日更：
本院受理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1157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行）、执
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
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冀月林：
本院受理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1182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行）、执
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
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格根赞登：
本院受理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1186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行）、执
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
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卢刚：
本院受理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1188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行）、执
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
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李小龙：
本院受理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1189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行）、执
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
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李国栋：
本院受理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1190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行）、执
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
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李飞飞：
本院受理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1191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行）、执行裁
定书、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费令、
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屈芳：
本院受理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1192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行）、执行裁
定书、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费令、
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史芳、王刚、李二永、刘敏、赵慧娟：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执1351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
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费令、
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内蒙古芪源药业有限公司、王剑英：
本院受理王治国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1507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
们立即执行）、执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开庭
传票、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
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马树梅、黄海军：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执1321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
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费令、
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任蒙蒙、宿美娟、张志强、吴凤荣、王全平：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执1323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执
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费令、
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张培义、紫英英、张军、陈德垒、李静：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1528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
你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
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高喜良、温凤英、高永青：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1529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
你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
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刘伟、郭瑞娜、郭文元、贾起英、苗德强、赵瑞
华：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1679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
你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
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刘伟、郭瑞娜、郭文元、贾起英、苗德强、赵瑞
华：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1680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
你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
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刘伟、郭瑞娜、郭文元、贾起英、苗德强、赵瑞华：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1681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
你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
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李永鹏、武志敏、薛利锋、王美霞、张志龙、李
海霞：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1682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
你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
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李永鹏、武志敏、薛利锋、王美霞、张志龙、李
海霞：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如意蒙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1683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
你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
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3月31日


